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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科員 賴卉庭
電話：3322101#7524
電子信箱：10029308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新明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5月22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中字第113004764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轉知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(以下簡稱國教署)函釋有關

國民中小學於寒暑假辦理學藝活動之當日下午辦理社團活

動及營隊，及於上課期間之早自習提供學生練習卷等情事

是否違規疑義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教署113年5月17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130052646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有關寒暑假學藝活動一節，依據「國民中小學教學正常化

實施要點」第4點第1項第2款第2目之3規定略以，寒暑假學

藝活動應於週一至週五上午辦理。其辦理時間之限制，實

為落實兒童權利公約第31條精神，兒童享有休息及休閒之

權利。寒暑假學藝活動，係學校為增進學生學習，於正式

課程以外辦理之教學活動，由學校視學生需求規劃，學生

依自由意願參與，且不得教授新進度，以保障教育機會之

公平性。

三、為維護不同學校屬性學生學習權益，符應各直轄市、縣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
1130003907

■■■■■■學生事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3/05/22 13:06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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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市)學校不同環境背景及條件需求，非正式課程時間應由

學生自主規劃。學校在尊重學生自由意願前提下，得於寒

暑假下午以辦理社團活動及營隊提供學生多元學習，增加

學生學習面向，惟不宜以課業輔導及學科延伸性學習方式

辦理。

四、另有關早自習不得辦理學習評量一節，依前揭實施要點第4

點第1項第2款第4目之4規定：「學生成績評量不得於上午

第一節課前、課間、中午休息或課後輔導時間辦理。」所

稱不得實施之學生成績評量，為依「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

學生學習評量辦法」第3條所列，因應領域學習課程及彈性

學習課程所實施之多元評量。有關早自習提供自編練習

卷，讓學生自由練習自主運用一節，請貴校本權責認定是

否屬教師採計納為學習評量之範疇；倘屬學習評量範疇，

則依前開要點規定辦理。

五、為保障兒童享有休息及休閒之權利，上午第一節課以前，

建議宣導學校透過閱讀、音樂欣賞，影片賞析等多元素材

活動安排，引導學生自主學習，不宜以單一練習題本或試

卷方式規劃統一實施，且不得列為平時及定期評量範疇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國中小
副本：本局國小教育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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